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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 州 市 水 利 局

签发人：宋怡萍 赣市水利提字〔2024〕12 号

〔A1〕

〔同意对外公开〕

关于市政协六届四次会议第 118号提案
的会办意见

市体育局：

关于对“关于加快建设赣州游泳（冬泳）基地的建议”（市

政协六届四次会议第 118 号提案）收悉，现就涉及我局有关内

容提出如下办理意见：

市水利局支持依法依规建设赣州游泳（冬泳）基地，选址



－２－

要符合河流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要求，涉及河流岸线建设活动

要开展防洪影响评价审批，确保防洪安全。

以上意见，供贵单位在正式答复时参考。

2024 年 4 月 11 日

抄送：市政协提案委、市政府督查室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谢芳圆 0797-8996452


